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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4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0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0,589,953股，占公司总股本7.27%；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2 月 22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2年12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0号《关于核准昆

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康铨（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10,589,95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2013年2月20日，公司新增

10,589,953股股份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135,000,000股增加至

145,589,953股。上述交易完成后，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589,953股，

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7.27%。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铨（上

海）”）、康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铨投资”）承诺：宇瀚光电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瀚光电”）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2014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4,408万元、4,015万元、4,497万元和

4,729万元。如宇瀚光电届时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利润预测数，则交易对方



                                          

 

2 

 

应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由康铨（上海）优

先以认购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时，由康铨投资进行现金补偿。 

宇瀚光电2011年度、2012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2013年度、2014年度业绩承诺

未实现，康铨（上海）2013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为6,659,285股，2014年度应补偿的

股份数为3,930,668股，合计补偿10,589,953股。康铨投资2014年度应补偿的现金人民

币为129,616,524元。因康铨（上海）将股份质押给第三方造成公司无法回购注销，

公司以此提起诉讼，且涉及境外诉讼主体为涉外诉讼，较一般国内案件诉讼更为耗

时，诉讼结果也存在不确定性，为最大限度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和维护公司股权结

构稳定，SONEM INC.作为原大股东，牺牲自身利益，提出了业绩补偿替代方案。本

次调整后的盈利预测补偿方案为：SONEM INC.同意代康铨（上海）和康铨（投资）

补偿公司现金人民币129,616,524元；康铨（上海）和康铨（投资）应于2015年8月31

日前向公司补偿现金人民币181,299,995.36元以代替以1元价格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

10,589,953股股份并予以注销。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事项的民事调解书。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 SONME INC.自愿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调解，法院

予以准许。经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被告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应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向原告昆山金利表

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偿现金 181,299,995.36 元，被告康铨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对该付款承担连带责任。 

2、第三人 SONEM INC.同意代被告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及被告康铨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另行补偿原告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29,616,524 元。 

3、如被告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及被告康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

上述第一项约定义务，被告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应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将其持

有的原告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89,953 股股份转让给原告昆

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收到SONEM INC.依据上述民事调解书支付的补偿款人民

币129,616,524元；于2015年8月28日收到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依据上述民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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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书支付的补偿款人民币181,299,995.36元。此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关于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承诺其所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了此项承诺。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2 月 22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10,589,95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27%。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 1 名法人。 

4、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 
康铨（上海）贸易有

限公司 
10,589,953 10,589,953 -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